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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外办发〔2024〕22 号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关于印发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教职工疗休养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（室、馆、中心）：

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教职工疗休养管理办法》经 2024 年 6

月 27 日第 1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
2024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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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促进教职工的身心健康，增强教职工的凝聚力和

归属感，规范教职工疗休养工作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职工疗休养工作由校工会组织实施，坚持以下原

则：

（一）面向教职工，突出一线教职工；

（二）注重身心健康，促进工作与生活平衡；

（三）严格管理，规范操作，确保安全。

第三条 疗休养活动本着坚持符合条件、本人自愿，服从安

排、有序组织、不得重复的原则，做到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。

第二章 疗休养对象

第四条 疗休养对象为全体教职工并向基层、一线倾斜，优

先安排以下群体参加：

（一）全国或重庆市劳模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；

（二）在学校工作满五年，近五年荣获校级及以上奖励、先

进称号的教职工；

（三）近年来在教学、科研等方面业绩突出的教职工；

（四）在本单位工作年限较长，临近退休且从未疗养过的优

秀教职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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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享受本年度疗休养待遇：

（一）上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；

（二）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处分的；

（三）疗休养期间不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；

（四）患有传染病或不宜外出旅行疾病的。

第六条 参加疗休养活动的对象原则上 5 年内不重复安排。

第七条 参加疗休养活动人员如携带家属，家属费用自理。

第八条 符合疗休养条件的人员，因工作原因或名额有限当

年不能参加的，可在下一年度优先安排。若当年已经安排，但因

个人原因不能参加，视为自动放弃，且不列入下一年度优先安排

计划。

第三章 时间和地点

第九条 疗休养活动一般每年安排一次，时间安排在寒假或

暑假期间，疗休养活动天数不超出重庆市总工会规定的天数。

第十条 疗休养活动地点原则上安排在重庆市总工会所属

的疗休养基地，或具备接待和疗休养条件的游轮、民宿、民居等

地点，经学校批准也可适当组织跨市疗休养。

第四章 疗休养名额

第十一条 每年疗休养名额由校工会根据预算情况确定，组

织疗休养人数不超过学校在岗教职工人数的 20%。原则上组织

20 名以下的可安排 1 名工作人员，每超过 20 名可增加 1 名工作

人员，最多不得超过 5 名，工作人员费用从疗休养费用中列支。

第五章 内容与人员确定



- 4 -

第十二条 疗休养活动主要内容以在疗休养院和基地就地

开展休息疗养、康复治疗、健康体检、座谈交流、形势报告、参

观学习等形式组织。

第十三条 休养期间的参观学习以革命传统教育基地、先进

企业及社区、乡村振兴示范点、博物馆、纪念馆等为主，将疗休

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、职工素质提升结合。到收费景点不得超

过 2 个，不到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开展活动。

第十四条 确定参加当年疗休养教职工的流程：

（一）校工会公布疗休养活动方案，明确活动日程及内容等；

（二）教职工向所属分工会报名，如涉及到疗休养期间有工

作任务，应征求所在部门或学院负责人的意见；

（三）各分工会按条件推选，向校工会报送名单；

（四）校工会确定疗休养人员名单，由各分工会通知到本人。

第六章 疗休养经费

第十五条 根据重庆市总工会的相关规定，并结合学校实际

执行，人均经费使用不超出该规定的标准。经费使用主要包括交

通、住宿、餐饮、门票、会务等费用，从学校工会相关经费预算

中列支。

第十六条 疗休养经费的使用遵循专款专用、公开透明的原

则，接受监督和审计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校工会负责解释。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2 日印发


